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清洁生产信息

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 年）、《清洁生产审核办

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部第 38 号令）、《清洁生产审核

评估与验收指南》（环办科技[2018]5 号）文件要求，现对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曲阜市东宏路一号

企业法人：倪奉尧

企业简介：东宏股份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工程管道系统研发、制造、销售、

安装、服务、运维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于 2017 年

11月 0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简称：东宏股份（股票代码：603856）。

公司是以各类高分子塑料管道、改性塑料复合管道、重防腐金属管道、节能型保

温管道、连接管件、新材料应用为主营业务的工程管道制造商、管道工程服务商

和管道工程总承包商。作为全球最大的复合管道制造基地，公司依托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整合上下游生态资源，深化研究管道工程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让智能管道改变人类生活，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管道系统综合方案提供商。

公司现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 CNAS 实验室。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级重

合同守信用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驰名商标、山东省名牌产品、山东

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山东省全员创新企业、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山东省

五一劳动奖状、省级消费者满意单位、济宁市市长质量奖等荣誉称号。

主要排放污染物及处置信息

1）公司内主要是 PE 挤出机产生的有机废气、保温发泡产生的有机废气及焊

接产生的烟尘。

2）PE 管材、GS 管材挤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使用集气罩收集进入活性炭吸附

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经 15 米高空排放；



3）PE 管件注塑产生的非甲烷总烃使用集气罩收集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

后经 15 米高空排放；

4）防腐保温钢管产生的颗粒物及非甲烷总烃使用集气罩或密封进入滤筒除

尘器经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经 15 米高空排放；

5）焊接切割打磨作业时产的颗粒物部分经移动焊烟净化器进行收集排放，

部分经滤筒除尘器统一收集后经 15 米高空排放；

6）除锈作业产生的颗粒物经两级或三级过滤后通过 15 米高空进行排放；

7）天然气加热炉使用低氮燃烧器后燃烧废气通过 15 米高空进行排放；

8）PVC 管材在原料混料时，产生的粉尘颗粒物经滤筒除尘器收集后通过 15

米高空进行排放；

9）PVC 管材生产时挤出等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及 HCL 经碱性喷淋塔+二级

活性炭收集过滤后，通过 15 米高空排放。

10）废品回收时，破碎机产生的粉尘颗粒物经旋风除尘器+滤筒除尘器处理

后通过 15 米高空进行排放；

11）原材生产时产生的颗粒物及非甲烷总烃分别经过滤筒除尘器加二级活性

炭收集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空进行排放；

三、排放信息表：

（北厂）



（南厂）

（西厂）

废水：

公司不产生工业废水，只产生生活污水，

（北厂）接入污水处理厂

（西厂）接入污水处理厂



（南厂）接入污水处理厂

公司已建成正在生产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均已达标，未出现超标情况，排污许可

证未控制总量。

（噪音）

公司产生的噪音主要是设备风机、电机等产生，通过减震、密封等措施，均符合

国家标准。

四、固废情况：

一般工业固废：



五、超标情况：

公司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废水、噪音均无超标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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